[bookmark: _GoBack]关于《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草案）》的起草说明
（池州市文化旅游局 2023年4月29日）

一、制定的必要性
1、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是我市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的重要举措，实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
2、解决我市旅游垃圾治理工作的内在要求
我市是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核心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长三角旅游中心区城市之一，域内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市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垃圾问题给生态环境保护和创造旅游优美环境带来压力。如游客随意乱扔生活垃圾屡禁不止，旅游垃圾设置设计、放置不规范不合理，清扫不及时，水体大气垃圾多头管理，一些位于高山悬崖峭壁、路面崎岖不平区域的旅游垃圾，尤其是崖下垃圾，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环卫工人也易发生意外伤害……这些都对我市旅游垃圾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为回应社会关切，池州市人大常委会把《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列入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社会和谐为落脚点，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重要主张体现为法规规定，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推动和规范、保障作用。
3、细化上位法基本制度的客观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23修正）》第八十一条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我市为解决实践中旅游垃圾存在的问题，规范和约束不文明的旅游行为，通过立法对上位法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丰富了我国旅游领域的立法体系，为我市文化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4、旅游垃圾源头治理方式转变的现实体现
   《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草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市在立法上确认了旅游垃圾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方式的转变，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低碳旅游方式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起草过程
根据《关于印发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立法计划和立法工作安排的通知》（池人常办〔2023〕2号）安排，我局统筹推进并委托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作为《办法》起草单位，成立起草工作组并制定起草方案。
我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生态保护的重要论述，全面梳理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充分体现到立法的宗旨、原则规定和制度中。同时收集并整理了相关上位法、外省市、省内市相关规定和经验做法，重点对北京市、上海市、厦门市、南昌市、合肥市、黄山市等城市的垃圾管理法规和规章，梳理了我市已有的生活、厨余等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和管理工作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学习。
我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和实践要求，在起草过程中确保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都能了解来自基层的情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集中人民智慧。具体做法如通过线上线下发放和征求《池州市旅游垃圾立法》调研问卷近千余份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拓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渠道；广泛召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九华山文旅处、平天湖管委会、杏花村管委会，文化旅游创意协会、文旅集团等部门和池州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座谈，认真听取相关单位及重点企业立法意见建议。我局先后前往九华山风景区、贵池区、石台县牯牛降风景区、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调研了解有关垃圾治理经验和问题，听取部分行政单位、文旅企业以及基层群众意见，就推进立法进行工作交流。
我局在立法过程中坚持“三结合”原则（即听取执法、司法机关的意见与基层群众、法律工作者的意见相结合；听取实际工作者的意见与专家学者的意见相结合），最大限度地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在保证立法的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于2023年4月29日形成了《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草案）》。
三、制定依据
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安徽省旅游条例》《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
规章依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池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政策文件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家旅游局关于印发〈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的通知（2012修订）》《国家旅游局关于加强旅游景区旺季服务质量与安全管理的通知》《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家环保局等部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重点交通干线、流域及旅游景区塑料包装废物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池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借鉴依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厦门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淮北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合肥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黄山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书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四、主要内容
《池州市旅游垃圾管理办法（草案）》共三十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总则共五条（第一条至第五条）。明确规定了立法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政府职责、生态旅游建设。根据我市山体、水体及溶洞等旅游资源对旅游垃圾治理的新要求，将固体、水、大气污染产生的垃圾纳入调整范围，探索建立健全我市政府、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社会公众等旅游利益相关方生态旅游的共治机制。
（二）规划建设与协同共四条（第六条至第九条）。规定了规划、建设、网格化管理协同，明确了旅游垃圾管理责任制。
（三）源头减量共四条（第十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了旅游垃圾源头减量一般原则；提出了旅游景区、景点电子无纸化服务，及实行净菜、洁净农副产品进景区要求，创新规定了旅游景区、景点经营者环保准入退出机制；还明确规定旅行社、旅游景区与旅游者订立旅游服务合同时应当引导旅行者遵守旅游垃圾，并签署承诺书等。
（四）投放、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共六条（第十四条至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旅游垃圾管理责任区应当规范配置封闭式垃圾容器、废物箱等设施及其指示牌；明确禁止随意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旅游垃圾,禁止在旅游景区、景点高空抛扔垃圾；在已有生活垃圾投放、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规定基础上，强调了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应当依法履行旅游垃圾分类投放义务、旅游垃圾清扫制度、消纳场所、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管理。
（五）监督与管理共五条（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旅游垃圾管理的考核制度、旅游垃圾管理联动机制；规定了及时发布旅游垃圾管理信息、并确定了奖励与惩戒和举报和投诉等内容。
   （六）法律责任共两条（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七条）。考虑提升旅游服务内在要求，没有再细化罚则。
   （七）附则共三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综合义务、本办法的解释部门和本办法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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